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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浙0106执恢411号
孙向东：本院执行申请执行人浙江晨廷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孙向东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方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杭州皓丰二手车鉴定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杭皓丰鉴评2020第06-S54号（2020）杭西法
评委字第213号评估报告和本院（2020）浙0106执恢
41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杭皓丰鉴评2020第06-S54
号（2020）杭西法评委字第213号评估报告载明：浙
G0Z087旧机动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30080元。
（2020）浙0106执恢41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载明：拍卖
被执行人孙向东名下车牌号码为浙G0Z087机动车
辆。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对
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
向本院提出。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1507号

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公司、锦州恒越投资有限
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远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秦商体育文化有限
公司、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锦州恒越投资
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原告远程电缆
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13日提出上诉，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2472号

西藏天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
海康威视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西藏天志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0）浙0108民初2472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西藏天志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付原告杭州海康威视科技有限
公司货款1120038.4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1120038.4元为基数，自2018年8月3日起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按日万分之四计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662元，保全申请费
5000元，合计13662元，由被告西藏天志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
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238号

杭州拿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东信和
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拿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
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于2021年3月15日9时05分
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
诉讼，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4724号

杭州每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郑幸苗诉
被告杭州每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
证期为公告期满后15内，本案于2021年3月3日14时15
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08民初5033号

杭州港昌科贸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中控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港昌科贸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为公告期满
后15内，本案于2021年3月3日9时05分在本院第
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则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0112民初1814号

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西子电梯科
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112民初1814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内容为下:被告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西子电梯科技有限公司
款项877162.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877162.5
元为基数，按日利率万分之四从2020年5月6日起计算
至款项付清之日止，但违约金总额不超过 440832.28
元）。如果被告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12572元，减半收取6286
元，由被告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承担。原告西子电梯
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申请
退费；被告杭州和讯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院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请你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6409号

陆刚蔡、江奇恩：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与被告台州市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
司温州分公司、陆刚蔡、江奇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302
民初64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之日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2民初4751号

温州市鹿城区市中蒂莉娅摄影店：本院受理的
原告吴碎欢诉被告温州市鹿城区市中蒂莉娅摄影店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或因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302
民初4751号民事判决书。现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效力。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4446号

林海敏、第三人张秀花：本院受理原告张建国与
被告林海敏及第三人陈荣飞、张秀花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林海敏公
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浙江移动微法院诉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
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向第三人张秀花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浙江移动微法院诉
讼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送达地址确认书、参加诉讼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2月26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04民初7561号

汪昌盖：本院受理原告温州三形品牌设计有限公
司与被告汪昌盖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
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庭前调解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诚信诉讼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裁判
文书上网范围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1年3月4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20）浙0327破26号

本院于2020年11月27日根据徐象雷的申请，裁
定受理苍南县浦发矿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同时
决定适用快速审理方式。经法定程序指定浙江蓝汇
律师事务所担任苍南县浦发矿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该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21年1月13日前，向管理人
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地址：温州市瓯海区娄桥街道
建设大厦26层浙江蓝汇律师事务所，联系人：詹瑞丰、
蔡晓洪（联系电话：18858879339、13515777857）］申
报债权，申报时应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
等，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56条规定处理。该公
司的债务人或财产持有人应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该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1年1月
20日14时10分在本院第四审判庭（苍南县灵溪镇玉
苍路1661号）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身份证明
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代理人的
提交授权委托书。 苍南县人民法院
（2020）浙0383破16号之二

浙江誉嘉实业有限公司债权人：本院于2020年12
月8日作出（2020）浙0383破16号之三民事裁定书，裁
定认可浙江誉嘉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根据经债权人表

决通过的《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规则版）制作的《浙江誉
嘉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现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116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

浙江誉嘉实业有限公司财产预计实施分次分配，本
次分配为第一次分配，实施分配款项以货币方式汇入各债
权人确认的银行账号，本次分配总额为人民币
8073970.81元，债权人户数10户，债权总额为人民币
42404558.02元（含诉讼费、执行费等）。龙港市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1695号

南阳市旭弘电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韦
伯电梯有限公司与被告南阳市旭弘电梯有限公司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
案的民事判决书、判后答疑告知书、不履行裁判法律
后果告知书、上诉事项通知书。判决如下：限被告南
阳市旭弘电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原告韦伯电梯有限公司价款222160元，支付逾
期付款违约金43125元，合计265285元。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5280元，公告费560元，合计诉讼费5840元，
由被告南阳市旭弘电梯有限公司负担。根据《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
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
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503民初2539号

吴亚萍，女，1973年2月7日出生，汉族，住浙
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陆家湾村官田圩40号：
本院受理原告蒋建华与被告吴亚萍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请求判令：1、判令被告返还借款人民币5万元，
并支付利息（以5 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自
2017年8月2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2、判令被告
承担本案代理费人民币2000元；3、判令被告承担因本
案产生的所有诉讼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
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权利义务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外网查
询告知书、诉讼须知等诉讼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
百三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
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本
案于2021年3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4179号

刘西飞：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凯阳针织有限公
司与被告刘西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82民初
1417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
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刘西飞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凯阳针织有限公司款
项155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0年1月1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二、被告刘西
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义乌市凯
阳针织有限公司律师费10000元。案件受理费1800
元（已减半），由被告刘西飞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义乌市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上
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8564号

张娟：本院受理章美芳诉张娟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99165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依法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1年3月2日9：3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公
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2民初18574号

张娟：本院受理金伟涛诉张娟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向你直接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112969元并赔偿利息损失（利息损失从起诉之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5倍计算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本案依法组成合
议庭，定于2021年3月2日9：20在国贸第八审判庭公
开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617号

徐荣斌、徐爱娟：本院受理原告陈永忠与被告徐
荣斌、徐爱娟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26民初2617号的
民事判决书【一、由被告徐荣斌、徐爱娟共同归还原告
陈永忠代其二人偿还浙江义乌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贷款本息51539.21元；二、由被告徐荣斌、徐
爱娟归还原告陈永忠代其二人支付的执行费、诉讼
费、保全费4639.76元；三、由被告徐荣斌、徐爱娟支付
原告陈永忠代偿款利息（以56178.97元为基数，自
2020年7月6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上述三项限被告徐荣斌、徐爱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403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188号

郑期学、郑球蓉：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郑修意、郑修康、郑期学、郑球
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726民初318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由被告郑修意归还原告
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垫付的代偿款
73624.19元，并支付利息损失（以73624.19元为基数，
自2020年8月4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
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的其他诉
讼请求；本案受理费164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290
元，由被告郑修意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2202号

周必生、朱新红：本院受理原告浦江东汽备品
有限公司与被告周必生、朱新红修理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
0726民初2202号的民事裁定书。本案按原告浦江
东汽备品有限公司撤诉处理。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403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13号

2020年7月6日，本院裁定受理兰溪市欧诗璐鞋
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兰溪市欧诗璐
鞋业有限公司未移交公司相关财务账册、账簿等财务
资料；经管理人尽职调查，未查询到债务人可用于清偿
债务财产，无财产偿付破产费用。本院认为，经管理人
履职调查，未发现债务人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债务

人财产已经不足清偿破产费用，符合宣告债务人破产
并终结破产程序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43条第4款、第107条第1款及第120条第1
款、第3款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裁定宣告
兰溪市欧诗璐鞋业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兰溪市欧诗璐
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20号

2020年7月17日，本院根据浙江兰溪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请求本院执行局移送破产审查的申请，裁
定受理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查
明，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于2002年4月9日在兰
溪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本200万元，经
营范围为橡胶制品、纺织品、汽车零配件、拖拉机配件、
五金、速筑工程车配件的购销。2020年9月2日，本院
召开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无
债权人、债务人向本院提出破产重整或和解申请。经
管理人审查，确认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资产总额
为1054447元，负债总额为22119226.77元。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的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
资产及负债情况，其资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
清偿能力，且无重整或和解可能，符合法律规定的宣告
破产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
1款、第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2月10日裁定宣
告兰溪市飞马贸易有限公司破产。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81破21号

2020年7月17日，本院裁定受理兰溪市梦婕玩
具塑胶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兰溪市
梦婕玩具塑胶有限公司未移交公司相关财务账册、
账簿等财务资料；经管理人尽职调查，未查询到债务
人可用于清偿债务财产，无财产偿付破产费用。本
院认为，经管理人履职调查，未发现债务人有可供分
配的破产财产、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清偿破产费用，
符合宣告债务人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条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第107
条第1款及第120条第1款、第3款之规定，本院于
2020年12月10日裁定宣告兰溪市梦婕玩具塑胶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兰溪市梦婕玩具塑胶有限公司破
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4911号

郏云鹏：本院受理（2020）浙1004民初4911号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永江及你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
期限截至2021年3月9日）。原告起诉要求被告丁
永江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150016.15元（其
中本金114989.19元、截至2020年9月1日利息
34926.96元、费用100元），及自2020年9月2日至实
际偿还日按大唐信用卡领用合约计算的利息、违约
金（利息违约金之和以年利率24%为限）；被告郑云
鹏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本案诉讼费用及
一切实现债权的费用由你们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2021年3月10日9
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楼梅玲(户籍地浙江省永康市前仓镇荆州村
678号)：本院受理原告叶民雷与被告楼梅玲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0)浙1121民初25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被告楼梅玲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支付原告叶民
雷货款1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20年8月21日起
至款项清偿之日止按年利率3.85%计算）。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船寮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田县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
曙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等31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止2020年11月3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63,685.17万
元（仅供参考，利息计算以法院判决为准）,本金为 36,
084.99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温
州市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
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
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
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
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张巍琼 联系电话：0571-85774791
电子邮件：zhangweiqio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 528 号标力大厦 B 座

11-12层
对 排 斥 、阻 挠 征 询 或 异 议 的 举 报 电 话 ：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
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

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曙光印业集团有限公司等31户
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根据单向东与上海襄赣贸易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5日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单向东已将依法享有的浙
江康业物资有限公司债权和相关从权利转让给上海襄赣
贸易有限公司。暂计算至2014年9月4日，标的债权本金
为9901089.96元，利息为1305000元，以后的逾期罚息、复
利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具体金额以（2014）杭拱商初字第
1001号民事判决书为准。连带责任保证人：浙江乐盛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家华钢铁贸易有限公司、李立新、
赵小芳。现单向东与上海襄赣贸易有限公司特以公告方

式通知债务人、连带责任保证人以及债务人、连带责任保
证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襄赣贸易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单向东

上海襄赣贸易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单向东与上海襄赣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本公司于2020年12月10日刊登在《浙江法制报》上的《拍卖公告》，现将1号标的“回转式机加工中心、磨床、打标
机等废旧设备一批”的参考价更正为63.5万元。原《拍卖公告》中其余条款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浙江正联产权拍卖有限公司

2020年12月15日

更正公告

（2020）桐乡大华管字第1号
桐乡市人民法院根据桐乡市大华人造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华公司”）的申请，于2020年11月20日作出（2020）浙0483民诉前调
6664号决定书，决定对大华公司进行预重整，并指定浙江峻德事务
所担任临时管理人。请与大华公司有未了结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
个人于 2021 年 1月 10 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登记债权（通讯地址：浙江
省海宁市海昌南路426号中海大厦2号楼7楼。联系人：颜梦迪、张
勤华，联系电话：0573-87232911，13606731914）。登记时，单位需提
供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自然人需提供身份证，委托代理人

的，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身份证明；同时，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

桐乡市人民法院定于2021年1月15日下午2︰30分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会议形式为网络会议（具体参会方式及相关事项届时由
临时管理人另行通知）。依法登记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

特此公告
桐乡市大华人造板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桐乡市大华人造板有限公司预重整债权登记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现面向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
分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
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社会投资者公开
转让浙江德鸿贸易有限公司、嘉兴市高翔纸业
有限公司 2 户本金合计 3,298.60 万元贷款债

权。请各有意向参与上述贷款债权转让活动
的单位于2020年12月18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
我行。

联系地址：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2号泛海
国际中心2幢华夏银行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苏志和 0571-8723561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2020年12月15日

债权转让公告


